
附件 2：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瑞享3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

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将瑞享3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由中开

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易坤私募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瑞享3号私募投资基金日常机构并制定《

日常机构工作管理规定》，选举范杭琦（身份证

号：330105198501122517）为日常机构代表，选

举丁海淩（身份证号：321002196902061511）、秦

英（身份证号：330211198001250566）、余溢（

身份证号：510102197307285718）为日常机构成

员。

3、制定未参会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平性处理办法。

4、要求中开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恒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基金管理人杭州易坤私募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瑞享3号私募投资基金日常

机构提供瑞享3号私募投资基金信息等全部资料。

5、选举并授权代表人：范杭琦（身份证号：

330105198501122517）、丁海淩（身份证号：

321002196902061511）提起包括但不限于提起仲裁

、民事诉讼及刑事控告等司法救济程序。

6、决议关于瑞享3号变更新基金管理人后管理费

收取标准。

7、决议关于后期律师费支付等相关事项：本合同

项下的律师服务费以瑞享3号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实际追偿/赎回所得款项的1%收取。（详见合同、

以委托合同为准）

8、前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与本次会议不一致

的情况，以本次会议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请以打“ √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
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a、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
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b、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完整清晰，表决意见存
在全部或部分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计入有效
表决票，表决意见中存在上述情形的按“弃权”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表决意见中填
写清晰的部分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c、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
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本表决票可复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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